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组织部共设综合股、干部股、组织股、电教中心、县委人才办、干部下派办、大学生村官办。

（1）综合股负责办公室的上传下达，以及协调其他股室开展工作；

（2）组织股。主要负责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员发展、党费管理、党的工作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方面进行指导、组织、管理、提出意见建议等。

（3）干部股。主要负责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管理，包括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规划、研究、指导等、对领导班子换届、调整、任免等提出建议。以及全县干部教育培训和干部监督工作。

（4）人才办。负责全县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管理、政策法规执行，指导协调专项人才工作以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其他股室分别开展相关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我单位行政编制11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4人；经费自理人员编制0人；工勤编制名；实际0人；长期聘用临时工0人。

    离退休人员4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3人。

（三）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2018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省市组织部长会议和县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主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提高政治站位、凝聚事业力量、扛硬组织担当，统筹推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推进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全县脱贫摘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一、突出政治建设，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把学习贯彻维护党章摆在主题教育的重要位置；要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任务；要把纠正“四风”纳入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突出政治标准，着眼高素质专业化建设新时代干部队伍。坚持政治标准，更严把好选人用人政治标准；，坚持事业为上，更加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严管厚爱，更好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突出政治功能，着眼组织力提升持续推进“三基建设”。开展党建主体责任落实行动；开展党支部领导核心夯实行动；开展基层党组织设置优化行动；开展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行动；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创新行动；开展基层党组织提档升级行动；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行动。

四、突出政治引领，着眼人才强县战略为转型发展凝聚各方面力量。

五、继续推进从严治部，建设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

打铁必须自身硬。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使命，必须继续推进从严治部，建设“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模范部门。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807.268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07.2686万元。本年度收入比上年增长54.04%；支出比上年增长53.71%。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1）基本支出预算153.6573万元，其中公用支出20.0510万元。（2）项目支出预算653.6113万元。

（二）2018年涉及政府采购项目0个，预算资金0元。

    （三）2018年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0个，预算资金_0元。

    （四）2018年三公经费共计0万元，比去年增（减）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0元，比去年增（减）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五）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2018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运行经费，合计20万元。

（6）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实施情况说明
本年度根据上级确定的重点项目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并在预算执行年度在认真组织实施。

四、 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二0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